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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“新医改”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其基本

出发点是控制医药费用，促进基本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，解决

民众“看病难、看病贵”问题。该项制度的实施对减轻民众看

病就医负担发挥了重要作用，被抑制的医疗需求得到一定程

度的释放，同时也改变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“以药养医”的局

面，成为深化医改的一个重要突破口。该项制度要求落实基

本药物医保报销政策，确保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报销范围，

报销比例明显高于非基本药物[1]。有研究表明，基本药物“零

差率”销售实施后不仅降低了单张处方平均费用[2]，而且降低

了次均门诊费用和住院费用[3-4]。我院是一家三级甲等综合性

医院，于 2010年 12月 1日正式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。笔者

通过比较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医院运营情况及门诊和

住院医保患者费用情况，考察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对于

控制医药费用的效果，为推进该项制度的深入实施提供参考。

1 资料与方法
1.1 资料来源

利用医院信息管理系统（HIS），调取我院国家基本药物制

度实施前后各 1年内（实施前时间段为 2009年 11月 1日－

2010年11月1日，实施后时间段为2010年12月1日－2011年

12月1日）的运营情况及门诊和住院医保患者费用相关数据，

作为本研究资料来源。

1.2 研究方法

分别统计我院上述两个时间段内的服务量、收入情况以

及门诊和住院医保患者的次均就医费用、药品费用及自付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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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等，并进行分析。

1.3 统计学方法

采用 Excel 软件及 SPSS 18.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、

分析。计量资料以x±s表示，采用 t检验；计数资料以率表示，

采用u检验。P＜0.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。

2 结果
2.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医院服务量比较

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比较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

施后我院门诊和住院人次均有所增加，其中住院人次增加较

为明显，详见表1。

表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医院服务量比较

Tab 1 The service volume of the hospital before and after

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

时间
制度实施前
制度实施后
增长率，％

门诊人次
1 102 365.00

1 112 769.00

0.94

住院人次
75 643.00

84 216.00

11.33

2.2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医院收入比较

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比较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

施后我院门诊和住院业务收入及药品收入均有所增加，其中

住院业务收入及药品收入增加较为明显，详见表2。

表2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医院收入比较

Tab 2 The income of the hospital before and after the im-

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

时间

制度实施前
制度实施后
增长率，％

业务收入，万元
门诊

9 657.00

11 145.00

15.41

住院
23 215.00

27 862.00

20.02

药品收入，万元
门诊

42 03.00

46 79.00

11.33

住院
10 542.00

12 556.00

19.10

2.3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门诊医保患者次均就医费

用、药品费用、基本药物费用比较

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比较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

施后我院门诊医保患者次均就医费用、药品费用均显著下降

（P＜0.01），药占比下降也较为显著（P＜0.05），而次均基本药

物费用上升并不显著（P＞0.05），详见表3。

表 3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门诊医保患者次均就医费

用、药品费用、基本药物费用比较（x±s）

Tab 3 Comparison of medical expense and drug expense per

time in the outpatients with medical insurance before and af-

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

（x±s）

时间
制度实施前
制度实施后
增长率，％
P

次均就医费用，元
79.66±30.15

67.25±24.32

－15.58

＜0.01

次均药品费用，元
33.82±15.43

26.57±12.56

－21.44

＜0.01

次均基本药物费用，元
3.68±1.75

3.69±1.94

0.27

＞0.05

药占比，％
42.46

39.51

－2.95

＜0.05

2.4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住院医保患者次均就医费

用、药品费用、基本药物费用比较

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比较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

施后我院住院医保患者次均就医费用、药品费用均显著下降

（P＜0.01），药占比下降也较为显著（P＜0.05），而次均基本药

物费用上升并不显著（P＞0.05），详见表4。

表 4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住院医保患者次均就医费

用、药品费用、基本药物费用比较（x±s）

Tab 4 Comparison of medical expense and drug expense per

time in the inpatients with medical insurance before and af-

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Medicine System

（x±s）

时间
制度实施前
制度实施后
增长率，％
P

次均就医费用，元
3356.83±112.45

3145.75±104.56

－6.29

＜0.01

次均药品费用，元
1567.25±75.43

1411.67±66.56

－9.93

＜0.01

次均基本药物费用，元
162.76±46.49

163.85±47.83

0.67

＞0.05

药占比，％
46.69

44.88

－1.81

＜0.05

2.5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医保患者自付比例比较

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比较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

施后我院门诊和住院医保患者总体个人自付比例、药品自付

比例均较显著下降（P＜0.05），而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药品总

金额的比例上升并不显著（P＞0.05），详见表5。

表 5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后医保患者自付比例比较

（％％）

Tab 5 Comparison of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 of self-

paid expenses in patients with medical insurance before and

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Essential Medicine Sys-

tem（％％）

时间

制度实施前
制度实施后
增长率
P

总体个人自付比例
门诊
23.51

21.75

－1.76

＜0.05

住院
25.42

23.73

－1.69

＜0.05

药品自付比例
门诊
15.76

14.04

－1.72

＜0.05

住院
18.67

16.83

－1.84

＜0.05

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药品总金额的比例
门诊

9.42

9.55

0.13

＞0.05

住院
10.54

10.65

0.11

＞0.05

3 讨论
2009 年 8 月 18 日，我国正式启动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建

设工作，并发布了《关于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意见》

（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《意见》中规定政府举办的基层医疗卫生机

构全部配备和使用基本药物，并实行“零差率”销售。《意见》中

还规定其他各类医疗卫生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

物并达到一定使用比例。《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

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中也提出对于其他的医疗卫生机构，将从

“基本药物品种覆盖率”及“基本药物销售额占比”两方面予

以限制。

我院于 2010年 12月 1日启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工作，执

行基本药物“零差率”销售政策，确定了 240 个品种、276 个品

规的基本药物品种。2010年12 月 1 日－2011 年12月 1日，我

院采购和销售的基本药物分别为152 万元和115 万元，分别占

采购和销售药品总金额的 17.34％ 和 15.87％，基本药物配送

率达 90％，使用率达 50％。

3.1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促使患者的就医选择趋于合理

本研究结果显示，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比较，国家

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我院门诊和住院人次分别增加了 0.94％

和11.33％，其中住院人次增加较为明显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

因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使得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用药

目录缩小，引导和激发了大病患者向更高级别医疗卫生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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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动，从而增加了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患者的就医人数；另

一方面，“新医改”政策使得各项医疗保障制度不断完善，城镇

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增加、住院费用

补偿比例提高，加之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，使得原来

“有病不医”的状况逐步改善。

3.2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降低了患者的药品费用负担

本研究结果显示，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比较，国家

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在医药费用上，我院门诊和住院医保患

者次均就医费用、药品费用均明显下降；在报销比例上，我院

门诊和住院医保患者总体个人自付比例、药品自付比例均显

著下降。可能是因为，一方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使得

一些高价药品退出了医疗卫生机构，并且基本药物实行“零差

率”销售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基本药物统一招标采购政策，该

措施规范了药品的流通环节，降低了药品的流通成本，从而有

效降低了患者的药品费用负担。

3.3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基本药物的使用量未明显增加

本研究结果显示，与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前比较，国家

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我院门诊和住院医保患者次均基本药物

费用仅分别上升了0.27％和0.67％；基本药物使用金额占药品

总金额的比例仅分别上升了0.13％和0.11％。分析其原因，一

方面是由于基本药物在二级以上医疗卫生机构的使用金额所

占比例很低[5]，而我院就诊的大病患者和疑难病患者较基层医

疗卫生机构所占比例更高，使用基本药物目录外品种更多，所

以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实施对医保患者的次均基本药物费用

影响较小；另一方面，基本药物是否能满足治疗需要是专业问

题，医师掌握着用药的决定权，由于基本药物利润空间小，部

分医师受经济利益的驱使，往往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“偏好”

使用非基本药物[6]。所以在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处方中仍

然是非基本药物占优势。

要改善这一现状，可以从以下三方面着手：（1）加大对国

家基本药物目录的宣传。加强基本药物政策的宣传与解读，

使临床医师认识到基本药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，了解基本药

物的报销比例，熟悉基本药物目录品规，促进合理用药。（2）根

据国家基本药物目录编制医院处方集。医疗卫生机构可依据

国家基本药物目录，结合本院的医疗特色和专长，并采用药物

经济学评价方法，将成本-效果好的基本药物编入本院处方集[7]，

予以特殊标志，列于在同类药物的前面，以方便医师选用。（3）

加强医院管理与考核，规范医师的处方行为。加强对各科室

基本药物使用的管理，制定标准治疗指南，开展处方点评工

作，限制不合格者的处方权利[8]。通过考核约束医师的处方行

为，促使医师在临床用药中自觉、合理使用并向患者推荐基本

药物，从而使基本药物得到逐步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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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讯 2014年 9月 18日－19日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

委员会副主任马晓伟率代表团参加了在越南河内召开的第五

届中国-东盟和第六届中日韩-东盟卫生部长会议。

马晓伟作为第五届中国-东盟卫生部长会议共同主席，在

“新发传染病防控的多部门合作”圆桌会上作主题发言。他以

禽流感防控和埃博拉防控为例，介绍了中国在新发传染病防

控多部门合作方面的实践和经验，提出了加强在传染病监测、

实验室能力建设、疫苗研发等方面合作的倡议，受到与会各国

的欢迎和积极响应。会议通过了第五届中国-东盟卫生部长会

联合声明。

在第六届中日韩-东盟卫生部长会议上，马晓伟表示，中国

将进一步加强在中日韩-东盟卫生合作机制下的卫生务实合

作，利用这一合作平台，在传统医药、人口老龄化健康应对、全

民健康覆盖、新发再发传染病、灾害卫生应急、慢病防控和艾

滋病7个重点合作领域与东盟各成员国，以及日本和韩国开展

交流与合作。在关于“加强基层卫生，促进慢病防控”圆桌会

上，马晓伟介绍了中国通过加强基层卫生工作，促进慢病防控

的相关工作情况。会议通过了第六届中日韩-东盟卫生部长会

联合声明。

在会议期间，马晓伟副主任分别与泰国公共卫生部部长

叻差达·叻差达纳温（Rajata Rajatanavin）、老挝卫生部部长依

沙旺（Eksavang VONGVICHIT）举行了双边会谈。中泰双方一

致同意进一步加强在东盟框架下的合作，特别是共同推进全

民健康覆盖和现场流行病学培训网络的务实合作。中老就加

强双边卫生合作交换了意见，双方表示加强人力资源培养方

面的合作，支持老方选派医疗专业人员来华进修，加强两国在

卫生筹资政策方面的经验交流和信息分享。

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晓伟率团参加第五届中国-东盟和第六届中日韩-东盟卫生部长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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